
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建立领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

制，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要综

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把制止

发生新债的工作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以及实行政

务公开、村务公开尤其是村级财务公

开结合起来，制订方案，综合治理，确

保不再出现新的乡村债务。要建立乡

镇债务监测体系和债务警戒线，及时

掌握乡镇债务动态，监控和评估乡镇

负债及其风险。乡镇政府债务管理以

财政部门为主，村级组织债务管理以

农业部门为主，金融、税务、审计、人

事、组织、监察等有关方面要密切配

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中央对妥善处理农业税尾欠提

出了哪些要求？

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尾欠应尽

快有个“了断”。农业税尾欠账面数额

虽然不大，但“上清下不清”数额较大，

且与乡村债务交织在一起，与农民和

基层干部利益密切相关，需要慎重处

理。对此，中央只提原则性要求，不做

统一规定。2006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

于做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要求妥善处理历年农业税尾欠，是

否清收由省级政府自主决策。决定清收

的地区，要明确政策界限，严格清收程

序，实行张榜公示，坚决防止借机侵犯

农民利益，确保社会稳定。2007年中央

1号文件要求，各地要妥善处理好历年

农业税尾欠，在严格把握政策和加强审

核的前提下，该减免的要坚决减免，能

豁免的应予以豁免。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

公室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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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综合改革

化解乡村债务的有益尝试

秋 硕

乡
村债务数额大、涉及面广、成因

复杂、化解难度大，已成为困扰

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
乡村债务与农民和基层政府利益密切

相关，处理不好将影响基层政权组织

的正常运转，影响农村综合改革的顺

利推进，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

因此，各级党委、政府给予了高度重

视，认真研究对策，妥善加以处理。

乡村债务的构成和成因

乡村债务的构成较为复杂，按来源

可划分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

款；基金会等非金融机构贷款；个人借

款；单位借款；国际金融组织借款；上

级财政借款；农业综合开发借款等。按

用途可划分为：兴办企业；发展公益事

业；乡镇政权建设；代缴各项税费；生产

性支出；“普六、普九”支出；日常管理

开支；合作基金会；其它支出等。乡村

债务形成的时间长、数额大、种类多，既

有政策上的因素，又有管理上的因素。
1 .城乡失衡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导

致基层被迫举债。长期以来乡镇财力

较弱，而国家赋予了农村教育、卫生、

兴修水利、道路建设等事权，与其承受

能力不相称，其结果必然导致负债。村

级组织为解决本村建校、修路、植树、

建设文明村等方面的资金需要，要么

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户负担，要么举债

形成村级债务。农村教育“普六、普九”

形成的债务是乡村两级债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些地方乡村经济基础薄弱，

农村税费改革后，尽管上级财政加大

了转移支付力度，但乡村财力仍然紧

张，不得不负债运行。
2.基层政权组织行为不规范导致

负债。一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顾

自身资源和财力限制，贷款投资上项

目或为企业进行担保，一旦企业亏损

倒闭就形成负债。一些乡镇为发展特

色经济作物，采取行政手段调整产业

结构，结果事与愿违，先期投入无法收

回，致使乡镇政府背上债务包袱。各种

达标升级活动层出不穷也导致乡村债

务大量增加。
3.为完成上级任务，借款垫交税

费。农业税取消以前，为落实财政收入

任务，一些乡镇在税源不足的情况下，

不惜采取虚收空入、借款的办法，使乡

镇收入和债务同步增加。村级组织借

款为农户垫交税费，税费 “上清下不

清”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债务增加。
4.乡镇机构改革滞后，乡村财务

管理不规范形成债务。一些乡镇规模

小，但乡镇机构庞大，供养人员过多，可

用财力难以发放机关事业人员工资，往

往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或借债发放工资。

一些乡镇和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支出随

意性较大。一些乡镇和村干部擅自将财

政和集体资金借给企业或个人搞经营活

动，大部分欠款已无法归还。有的乡村

招待费严重超支，也形成大量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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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策性原因引发债务。一是清

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转移债务。为解决

合作基金会危机，绝大部分省份将中

央借款分解到市、县，保障了存款户的

利益，但各乡镇政府也承担了不少债

务。二是银行老债务利息处理不当形

成债务。由于乡镇债务的资金来源大

部分是商业银行、信用社以及个人高

息贷款，利息负担较重。个别地区金融

机构还将当年到期贷款利息和本金合

并，作为新的贷款本金，使贷款本息像

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导致部分乡镇债

台高筑。三是一些部门采取配套投入的

政策对乡镇投入提出硬性要求，乡镇为

争取上级资金或项目，形成新的债务。
6.不顾客观条件招商引资形成债

务。一些地方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

顾经济条件、投资环境和招商成本，将

招商任务层层分解到单位和个人，由

此形成大量债务。

清理和化解乡村债务的有益经验

近年来，各地十分重视清理和化

解乡村债务工作，将其纳入党委和政

府的重要工作日程。各有关部门紧密

配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乡村债务

化解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 .加强领导，清查核实。如湖北省

制定了化解债务的十条政策性意见，党

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化解乡村债务工作，

并按照“清查、公示、核定、锁定”的

程序和步骤，核实债权人，落实债务人，

挤掉水分，基本摸清了村级债权债务底

数。安徽省合肥市通过清理乡镇财务，

发现7亿元白条，核销近 3亿元不实债

务。江苏省姜堰市通过清查，核销债务

979万元，并按照“谁用款谁还债，谁受

益谁负担”的原则，剥离乡镇政府债务

4705万元。宁夏成立了由纪检、组织、

监察、财政、农牧、审计等部门组成的

化解乡镇债务领导小组，对全区各县市

的乡镇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剔除不实债

务 1.3亿元，锁定乡镇债务 9.9亿元。
2.建立偿债专项资金和化债激励

机制。如重庆市在县乡两级建立偿债

专项资金，从每年新增收入中确定一

定比例专门用于还债，对“普六”、“普

九”负债按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三类补

助办法。江苏省在鼓励县乡立足自身

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化解乡村债务的

同时，省级按照一类一策、突出重点的

要求，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对县乡化

解政策性、体制性因素形成的乡镇债

务、涉及农户的村级债务给予必要的支

持。宁夏计划在 2007至 2009年三年，

安排2亿元对市县化解乡镇债务进行补

助和奖励。陕西省建立了化解乡村债务

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各县市化解乡村债

务实行“一奖、一补、一罚”的办法。
3.回收债权减债。如吉林省前郭

县对债权的回收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的办法：债务人确实生活困难，无能

力一次还清的，可制定还款计划，按计

划还款；债务人有能力偿还但拒不偿

还的，必须依法清欠；债务人一次性还

清欠款的，可减免一年利息。两年时

间，该县清收乡级债权200多万元、村

级债权600多万元，并用于偿还债务。
江苏省通州市通过清理债权共回收资

金 2375万元，用于还债。
4.降息减债和豁免减债。为解决

高利贷问题，一些地方在制止新的高

息借款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将现有

借款利息降低到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水

平，对已按高息结算的抵顶欠款本金，

减少债务基数。村办企业向银行、信用

社贷款形成的不良债务，可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有关金融机

构申请办理停息挂账或核销。银行、信

用社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积极帮助村

级组织化解。村级借用的财政周转金，

确无能力偿还的，按有关规定申请豁

免。2004年以来，黑龙江省采取豁免财

政周转金的办法化解乡级债务 1.4 亿

元。江苏省通州市对村级组织的高息借

款，对照同期银行利率，重新核定债务

利率，采取先还本后付息的措施解决。
5.节约开支偿债。如重庆市通过

调整行政区划和村社建制，减少乡镇

249个，减少村 3011 个，精简乡镇人

员28551人，减少村社干部29579人，

并实行了村级财务委托代理制；同时，

加强对村集体经济的监督管理，实行

订阅报刊“限额制”，将节约下来的支

出主要用于偿还债务。陕西省丹凤县

制定措施，控制支出，3年共节约资金

36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乡村债务。
6.盘活资产化债。通过对长期闲

置和经营不善的资产开发利用、租赁

拍卖和发展经济偿还债务。如吉林省

前郭县通过拍卖资源性资产的使用权

偿还债务2000多万元，拍卖生产性资

产偿还债务 1000多万元。该县长龙乡

将村里的机电井、果园公开拍卖、竞价

承包，所得收入143万元全部用于偿还

债务。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石堰村

将灰粉厂等企业转卖后所得的近2000

万元用于偿还债务。江苏省通州市对

村集体闲置资产进行清理评估后，通

过转让、租赁或拍卖等形式变现收入，

2006年以资抵债共 145万元。
7.从源头和机制上制止新债。如

黑龙江省为严格防止乡镇新债发生，

制定了“十不准”制度。湖北省在全省

范围内推行村级资金、账户委托乡镇

“双代管”制度，从体制上堵住了新增

债务的漏洞。湖南省将债务增减情况

列入干部政绩考核范围，对不按规定

决策、脱离实际、盲目举债的乡镇干

部，严肃追究责任。宁夏规定，县级审

计、农经等部门要组织好对乡镇政府、

村级组织债务的专项审计工作，对违

反规定造成新债的乡村，纪检、监察部

门必须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河南

省把乡村债务增减变动情况作为离任

审计的重要内容，对乡村干部严格进

行离任审计，凡举债搞建设或为经济

活动提供担保造成乡镇债务增加的，

追究乡镇主要领导责任。重庆市确定

荣昌、九龙坡、云阳三个区作为乡村债

务监测试点区县，实行定期（按季度）

报表和重大问题随时报告制度，及时

掌握不良债务变化情况和原因，探索

防范和化解债务的对策措施。江苏省

通州市建立了村级收支预决算管理制

度、新增债务申报审批制度、债务预警

制度和审计考核制度，不断探索建立

制止乡村新债的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

工作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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